
广东省汕尾市交通运输局

汕交规函〔2023〕8 号

转发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转下达 2023 年
交通运输部固定资产投资计划

（第一批）的通知

陆丰市、海丰县、陆河县交通运输局，红海湾经济开发区自然

资源和建设局，市公路事务中心：

现将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转下达 2023 年交通运输部固

定资产投资计划（第一批）的通知》（粤交规〔2023〕6 号）转

给你们。为做好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，现要求如下：

一、请按照文件要求及中央补助资金有关规定，规范资金

使用，确保专款专用，并及时向当地财政部门申领补助资金（文

件号为粤财综〔2022〕69 号）。

二、完善基建程序，尽快形成实物工程，确保质量的前提

下，抓紧完成建设任务，保证中央下达的预算资金在 2023 年使

用完毕。

三、强化绩效管理，要求项目工程量完工率达 100%、完工

项目验收合格率达 100%、按期完成投资达 100%、对经济发展有

明显促进作用、提升公路安全水平、改善通行服务水平群众满

意度大于等于 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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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转下达 2023 年交通运输部

固定资产投资计划（第一批）的通知（粤交规〔2023〕

6 号）

汕尾市交通运输局

2023 年 1 月 11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
	



